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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昌江区预防接种门诊疫苗价格
公示管理制度》的通知
[bookmark: _GoBack]
全区各预防接种单位：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医院有义务向患者提供医疗服务项目内容及医疗服务价格的真实情况，对医疗服务价格、药品价格及医用材料价格进行公示。制定《昌江区预防接种门诊疫苗价格公示管理制度》，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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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昌江区预防接种门诊疫苗价格公示管理制度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预防接种门诊疫苗价格管理，增强价格透明度，保障人民群众对疫苗价格的知情权、选择权和监督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结合本门诊实际情况，特制定本管理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适用于本预防接种门诊内所有疫苗的价格公示、调整、监督及投诉处理等工作。
第三条 疫苗价格公示应遵循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确保信息真实、准确、完整，便于公众查询和监督。
第二章 价格公示内容
第四条 疫苗价格公示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 疫苗名称：明确标注疫苗的全称或通用名。
2. 生产厂家：注明疫苗的生产企业名称。
3. 规格型号：详细列出疫苗的规格、剂型及包装形式。
4. 价格信息：明确标注疫苗的单价（含税费）、接种服务费（如适用）及总价。
5. 接种程序：简要说明该疫苗的接种程序、接种对象及注意事项。
6. 公示时间：明确公示的有效期限或更新日期。
第三章 公示方式
第六条 疫苗价格公示应采用以下方式之一或多种方式进行：
1. 现场公示：在预防接种门诊的显著位置设置价格公示牌或电子显示屏，确保公众易于查看。
2. 官方网站或公众：通过官方网站、微信公众号等线上平台发布疫苗价格信息，方便公众随时查询。
3. 宣传资料：在接种预约、登记等环节提供包含疫苗价格信息的宣传册或告知单。
4. 咨询服务：设立专门的咨询服务窗口或热线电话，解答公众关于疫苗价格的疑问。
第四章 价格调整与监督
第七条 疫苗价格发生变动时，应及时更新公示内容，确保公示信息的时效性。价格调整应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不得擅自涨价或降价。
第八条 预防接种门诊应建立健全内部监督机制，定期对疫苗价格公示情况进行自查自纠，发现问题及时整改。
第九条 鼓励社会各界对疫苗价格公示工作进行监督，对发现的违规行为可通过投诉举报渠道进行反映。预防接种门诊应设立投诉举报电话、邮箱等，及时受理并处理相关投诉举报。
第五章 附则
第十条 本管理制度自发布之日起实施，由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负责解释。
第十一条 随着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变化，本管理制度将适时进行修订和完善。
通过实施上述预防接种门诊疫苗价格公示管理制度，旨在构建一个透明、规范、有序的疫苗价格环境，保障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促进预防接种工作的顺利开展。

